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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关爱境外个人旅行不便保险（2017版）  

第一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附加关爱境外个人旅行不便保险合同（以下简称“附加险合同”）依关爱境外旅行综合

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人审核同意而与主险合同同时订

立。 

第二条  旅行行程延误保险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已购买有效客票搭乘从事商业运营的定期班机、轮船及陆上

交通工具因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机械故障，罢工，劫持或怠工，其他空运，航运工人的临

时性抗议活动，恐怖分子行为，航空管制或航空公司超售导致原安排的赴境外旅行行程延误

超过四个小时以上，且于预定搭乘时间四小时内无其他同类交通工具可供其搭乘时，保险人

对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  

二、保险金额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每次事故中每四个小时延误（每超过 4个小时但不足 4个小时部分不

计）按照保险单所载本条赔偿金额进行赔偿，每次旅行最大赔付金额以保险单所载每次旅行

最大赔付保险金额为限。 

三、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出具下列文件：  

（一）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正本； 

（二）被保险人在知道事故发生的二十四小时内向当地海关、警方或交通运送公司等有

关机构报案并取得的事故书面证明； 

（三）原订房、订位确认证明文件。  

第三条  行李延误保险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赴境外旅行过程中，于其所搭乘的班机抵达目的地（不包括原

出发地或居住地）的 10 小时后，尚未领得其已登记通关的随行行李，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 

二、保险金额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于每一行程行李延误按照保险单所载本条赔偿金额进行赔偿。 

三、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出具下列文件：  

（一）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二）事故发生当时航空公司或机场所签发的行李延误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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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李票。 

第四条  行李遗失保险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赴境外旅行过程中已登记通关的随行行李遗失，保险人支付被

保险人因行李遗失而所需购买衣物或其他日用必需品(如基本日常洗漱用品等，但行李箱本

身、香水、烟酒及奢侈品等不包括在内）所产生的费用。如被保险人所搭乘班机抵达目的地

（不包括原出发地或居住地）的 24小时后尚未领得其已登记通关的随行行李，亦视为行李

遗失。  

二、保险金额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于每一行程行李遗失而给付的购物费用以保险单所载本项保险

金额为限。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

终止。  

三、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出具下列文件：  

（一）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二）事故发生当时航空公司或机场所签发的行李遗失证明文件；  

（三）行李票；  

（四）购买必需品的单据凭证正本。  

第五条  行李受损保险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赴境外旅行过程中已登记通关的随行行李受到完全破坏或损

坏，保险人支付被保险人因行李受损而所需购买衣物或其他日用必需品(如基本日常洗漱用

品等，但行李箱本身、香水、烟酒及奢侈品等不包括在内）所产生的费用。  

二、保险金额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于每一行程行李受损而给付的购物费用以保险单所载本项保险

金额为限。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

终止。  

三、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出具下列文件： 

（一）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二）事故发生当时航空公司或机场所签发的行李受损证明文件；  

（三）行李票；  

（四）购买必需品的单据凭证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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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旅行行李盗抢保险 

一、保险责任 

若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因任何第三方盗窃、抢劫、企图盗窃行为而导致随身财产的遗失或意

外损坏（包括行李箱，行李中的个人物品及随身携带的物品，但不包括违禁物品、易燃、易

爆以及其它危险物品，易碎物品，假牙，人造身体器官，眼镜，手表，电脑软件，音像制品，

以及烟酒、金银、首饰、珠宝、现金、文物、字画、软件、数据、信用卡、票据、单证、有

价证券，记录在纸张、磁带、录像带、光盘、软盘、硬盘、存储卡等媒介上的视频图像、音

乐、照片、数据、计算机程序、文件、账册、技术资料、图表等无法鉴定价值的财产以及其

他不易鉴定价值的财产），保险人支付被保险人重新购置产生的费用。 

二、保险金额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支付重新购置的费用，以保险单所载本项保险金额为限。一次或累计

给付的保险金达到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三、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出具下列文件： 

（一）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二）被保险人在知道事故发生的二十四小时内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取得的事故书面证明； 

（三）财产损失清单及物品的购货发票原件； 

（四）保险人合理要求的有效的、作为索赔依据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七条  旅行证件重置费用保险  

一、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的旅行证件在赴境外旅行过程中受损或因遗失、遭窃、被劫等导致损毁、灭失

或无法使用时，并在事故发生后 24小时内向警方报案，保险人将赔偿被保险人因重置该文

件所发生的合理费用。  

上述旅行证件系指护照、签证及其他出入境所必备的证件，但不包括机票、各种车（船）

票、信用卡、旅行支票及现金等。  

二、保险金额  

保险人对每一被保险人所负本项保险金的给付责任以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为限，一次或

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三、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出具下列文件：  

（一）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正本； 

（二）被保险人在知道事故发生的二十四小时内向当地海关、警方或交通运送公司等有

关机构报案并取得的事故书面证明；  

（三）文件重置费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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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费用明细及收据正本。 

第八条  旅行中断保险  

一、保险责任 

如果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或者风险人遭遇了下列一项事故导致被保险人旅行中断

（“风险人”的定义请参照第（六）条） 保险人根据保单所载保险金额及赔偿范围承担赔

偿责任。 

（一）突发重病； 

（二）死亡、重大意外事故、怀孕、疫苗排斥； 

（三）假肢破损 （不包括假牙）； 

（四）由于火灾、水管破裂、自然事件或者第三人的犯罪行为（比如入室偷盗抢劫）造

成被保险人重大财产损失。重大财产损失指由于上述原因至少造成了 100,000人民币的损

失； 

（五）劫持。 

（六）风险人指： 

1、共同预订了旅行并投保的被保险人相互之间。 

2、被保险人的亲属，如下： 

夫妻或者类似婚姻关系的生活伴侣、子女、收养子女、继子女、抚养的子女、父母、养

父母、继父母、抚养者、祖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孙女、夫妻对方的父母、女婿和儿媳，(夫

妻)对方的兄弟姐妹。 

3、没有随被保险人共同旅行、替被保险人照顾与之有前款所述关系的未成年人或者其

亲属的人。 

4、姑妈、姨妈、伯伯、叔叔、侄子、侄女，仅限发生死亡的情况。 

二、赔偿范围  

对以下费用损失类型保险人给予赔偿： 

（一）旅行提前中断 

保险人将支付被证明是由旅行中断而导致的额外返程费用和由此直接导致的其它附加

费用，如住宿费用（不包括酒水和饮食）。根据原定旅行的规格来支付费用。如果和原定旅

行不同，在返程时需要乘坐飞机，则只支付经济舱内一个坐席的费用。如果是由被保险人导

致的无法预知的旅行路线改变（比如紧急降落），对由此所引起的运输公司索赔要求，不

予赔付。 

（二）发生了保险责任中所列的保险事故而导致旅行中断 

对于预定且已承保的旅行，保险人支付被保险人由于旅行中断未能参加的旅行费用。总

共费用以旅行提前中断产生的费用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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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保险人已预订了承保的旅行，保险人将支付必要的经济的交通费用，使被保险人能

够从旅行中断地点再次回到旅行团中，但最高不得超过由于旅行中断而未能参加的旅行费

用。保险人对每一被保险人所负本项保险金的给付责任以保险单所载本项保险金额为限。如

果是由被保险人导致的无法预知的旅行路线改变（比如紧急降落），对由此所引起的运输

公司索赔要求，不予赔付。 

第九条  旅行延长保险  

一、保险责任  

如果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意外事故或者突发疾病，导致被保险人或其随行亲属身体状况

不适合旅行（需要医生证明），根据医生安排，被保险人或其随行亲属必须继续住院治疗，

无法按计划结束旅行，被迫在旅行地逗留，保险人将支付被证明是由返程推迟而产生的额外

旅行费用（非意外死亡情况下的遗体转送回国费用）和由其直接导致的相关费用，如根据原

定已承保的旅行规格支付住宿费用（不包含饮食及疗养费用）。 

若因返程推迟需搭乘飞机，导致与原订旅行不同时，保险人仅支付经济舱内一个坐席的

费用。如果是由被保险人导致的无法预知的旅行路线改变（比如紧急降落），对由此所引

起的运输公司索赔要求，不予赔付。 

二、保险金额  

保险人对每一被保险人旅行延长的每日给付责任以保险单所载每日最高给付限额为限。

累计给付的保险金以保险单所载本项下保险金额为限。 

三、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出具下列文件：  

（一）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正本； 

（二）不合适旅行的医生证明，且应写明被保险人的姓名、诊断结果、治疗类型和时间

段以及不适宜旅行的时间段； 

（三）由旅行组织者出具的旅行预订证明，若是单独旅行则应提交房东、航空公司及旅

行组织者出具的旅行预订证明； 

（四）额外产生费用的原始单据。 

第十条  责任免除 

以下情形，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一、主险合同无效或失效； 

二、主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 

第十一条  保险期间 

与主险合同一致。 

第十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其他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为准。 

  


